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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因素及下行風險的增加，將繼續影響全球經濟及2012年的展望。
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尚未解決，預料許多先進經濟體系維持增長的
機會仍然暗淡。有跡象顯示，部分歐洲政府面對的財政困難，正逐步向
銀行業及整體經濟蔓延。若不幸應驗，那可能會為全球金融市場帶來具
破壞性的後果，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亦難免受到隨之而來的市場
波動所影響。

儘管外在環境不穩定，本港的中期前景整體上仍然樂觀。中國大陸的經
濟增長雖然放緩，但預計本港經濟仍會繼續受惠。不過，由於已發展國
家經濟表現疲弱，加上歐元區突如其來的新動盪，寄望強大而持久的經
濟增長將難以實現。雖然本地銀行業跟正在面對主權債務問題的歐洲
國家，並沒有任何重大的往來，但倘若某些歐洲國家的財政問題在新一
波的混亂中爆發，本港受牽連的風險亦不能輕視。香港必須保持警覺，
為全球金融經濟環境的任何動盪和事故做好準備。存保計劃保障存戶
及維持本港銀行體系穩定的使命，因而益顯重要。

檢討《核心原則》以確保存保計劃成效

本會將參考金融穩定委員會就存款保險制度進行的同級審查結果，以及
根據《核心原則》列明的指引，着手就香港存保計劃的各個設計範疇，進
行徹底評估。有關評估亦會參考海外其他主要存款保險制度的最新發
展和改革，以評定能否進一步強化香港存保計劃的成效，或符合《核心原
則》的建議。

調查結構性存款的普遍程度以確保存保計劃保障充足

現時結構性存款仍不受保障，為研究是否需要將結構性存款納入存保計
劃的保障範圍，2012年下半年將進行定期調查，監測結構性存款普及化
所造成的影響。

展望

業務計劃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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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劃的主要措施
確保公眾充分認識和了解存保計劃

本會將繼續重視宣傳及公眾教育活動的覆蓋範圍和成效。為加強公眾對
各種保障特點的認識，尤其是一些新訂或以往較少宣傳的措施，本會來
年將專注於重點宣傳工作，針對一些存保計劃較少認識的特定群體。這
有助本會跟相關社區組織建立並維持更緊密的聯繫，讓存保計劃的認
知在地區層面紮根。

本會將致力增進普羅大眾對存保計劃的認識，現正籌劃新方向，以多種
宣傳途徑的新創作概念，為存保計劃營造一個全新形象，同時亦藉此引
導公眾對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存保計劃重點多加留意。這個新工作計劃不
僅鞏固公眾對存保計劃主要特點的認識，亦進一步把存保訊息推廣至社
區內的不同群體。本會將持續評估公眾對存保計劃的整體認識，以及各
種社區溝通方法的成效。本會現正成立一組新的工作隊伍，負責在社區
層面倡導存保計劃，增進巿民了解，並制定公眾教育措施。

為幫助本會監察成員銀行遵守《申述規則》的情況，所有成員銀行需於
2012年9月底前完成第二次自我評估審查，評估其對優化申述規定的遵
守情況。在金管局的協助下，本會亦將繼續進行現場合規審查，與自我
評估審查互相配合，並對自我評估審查得出的任何潛在違規個案展開
調查。

確保存保計劃行政成效

本會將繼續根據現行的完善機制，以成員銀行提交的相關存款申報表及
金管局對成員銀行的監管評級，評估並收取成員銀行在2013年的應付
供款。本會亦將繼續審查成員銀行呈交的審計報告，以監管成員銀行呈
交的相關存款申報表的準確性。

確保發放補償系統及程序完全就緒

本會一直保持警覺，確保發放補償系統隨時準備就緒，並尋求改進發放
補償系統效率的方法。發放補償演習、程序預演和模擬測試會繼續定期
舉行，務求讓發放補償代理及相關設備時刻就緒，可迅速發放補償。

參考過往審核成員銀行遵從資訊系統規定所累積的經驗，本會將就現行
審核安排的成效進行評估，並在需要時作出調整，促進成員銀行能以更
短時間提供更佳質素的數據，以供本會計算補償金額。為觀察成員銀行
的一般遵例概況，亦會進行一個資訊科技調查，收集成員銀行的系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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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和技術系統文件，讓本會能夠着手展開數據評估。如發現成員銀行在
技術執行上有任何改善空間，有關成員銀行會收到通知，並提醒他們及
時提供準確資料的重要性。

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後，新的有效發放補償國際標準已經確立。
本會將參考有關標準以及海外存款保險機構進行的改革工作，除了程
序改進以外，亦會尋求更大改變，以加快銀行倒閉後的存戶發放補償工
作。重點工作範圍包括爭取獲得充分的事前通知，以便作好發放補償的
準備，以及與其他金融體制安全網的參與者，建立更好的合作框架。同
時，本會亦會就發放補償能力及突發事件應對計劃作徹底檢討，以擴展
本會的能力，即使面對多於一家銀行在重大的金融危機下倒閉，亦能履
行本會的職責。




